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甘肃省人民政府关于修改《甘肃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

办法》等 5 件政府规章的决定 

第 153 号 

《甘肃省人民政府关于修改〈甘肃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

理办法〉等 5 件政府规章的决定》已经 2019 年 12 月 16 日十三

届省政府第 74 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，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 30 日

后实施。 

省长  唐仁健 

2019 年 12 月 23 日 

甘肃省人民政府关于修改《甘肃省城市市容和 

环境卫生管理办法》等 5 件政府规章的决定 

根据国家机构改革需要，现对《甘肃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

管理办法》等 5 件政府规章作如下修改： 

一、对《甘肃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办法》作出修改 

1.将第二条修改为：“在本省城市内，一切单位和个人都应

当遵守本办法。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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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将第四条修改为：“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工作，实行统一

领导、分区负责、专业人员管理与群众管理相结合的原则。 

“省人民政府城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全省城市市容和环

境卫生管理工作。 

“市（州）、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城市市容环境卫生行政

主管部门具体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工作。 

“街道办事处、有关乡（镇）人民政府在其职责范围内，做

好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工作。 

“生态环境、卫生健康、市场监管、公安、自然资源等有关

行政管理部门按照各自的职责，做好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工

作。” 

3.将第十七条修改为：“城市环境卫生设施的设置，应当符

合城市总体规划和国家城市环境卫生设施设置标准。” 

4.将第二十一条修改为：“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拆除、

迁移、改建、停用环境卫生设施和改变环境卫生设施用途。因市

政工程、房屋拆迁等确需拆除、迁移或者停用环境卫生设施的，

建设单位或者其他有关单位应当报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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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主管部门批准；拆除、封闭环境卫生设施的，应当按照‘先建

后拆’的原则建设新的环境卫生设施。” 

5.将第三十二条修改为：“按国家行政建制设立的市的市区

内，禁止饲养鸡、鸭、鹅、兔、羊、猪等家畜家禽；因教学、科

研以及其他特殊需要饲养的除外。” 

6.将第三十八条修改为：“违反本办法行为的行政处罚，由

市（州）、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城市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

门负责实施。实行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和综合执法的城市人民政

府确定的执法机构，按照职责对违反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规

定的行为实施行政处罚。” 

二、对《甘肃省民用建筑节能管理规定》作出修改 

将第六条修改为：“省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根据有关法律、

法规、规章和民用建筑节能标准，会同有关部门制定本省民用建

筑节能标准，鼓励使用建筑节能新技术新产品和可再生能源建筑

应用技术。制定并向社会公布本省民用建筑节能技术和产品推广、

限制、禁止使用目录。” 

三、对《甘肃省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支管理办法》作出修

改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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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将第三条修改为：“各级财政部门、自然资源部门、地方

国库按照职责分工，分别做好土地出让收支管理工作。 

“省级财政部门会同自然资源部门负责制定本行政区域范围

内的土地出让收支管理具体政策，指导市、县财政部门和自然资

源部门做好土地出让收支管理工作。 

“市（州）、县（市、区）财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土

地出让收支管理工作，自然资源部门负责土地出让收入具体征收

工作。 

“人民银行各级国库部门（含代理国库）负责办理土地出让

收入的收纳、划分、留解等各项业务，按照规定核算土地出让收

支情况，并将有关报表和资料及时提供给财政部门和自然资源部

门。” 

2.将第十二条修改为：“建立国有土地储备、出让及收支信

息共享制度。自然资源部门应当将年度土地供应计划、年度土地

储备计划、签订的国有土地出让合同中有关土地出让总价款、约

定的缴款时间、缴款通知书以及无偿划转土地等相关资料抄送同

级财政部门。财政部门应当将土地出让收支情况反馈给自然资源

部门。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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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将第十八条修改为：“建立土地收购储备项目预决算管理

制度。每年第三季度，自然资源部门要根据年度土地储备计划，

编制下一年度土地储备资金收支预算，报同级财政部门审核。下

一年度 1 月 31 日前，要按照规定向财政部门报送土地储备资金收

支决算。” 

4.将第二十二条修改为：“财政部门、自然资源部门、审计

部门、监察机构和人民银行要加强土地出让收支监督检查。对违

反本办法规定的，按照有关法律、法规和规章，予以处理，并依

法追究有关责任人的责任。” 

5.将第五条第四项，第九条，第十条第一款、第二款，第十

一条第一款、第二款中的“国土资源部门”修改为:“自然资源部

门”。 

四、对《甘肃省肥料管理办法》作出修改 

1.将第三条第二款修改为：“肥料和农药的混合物、农民自

制自用的有机肥料、植物生长调节剂不适用本办法。” 

2.将第四条第二款修改为：“县级以上市场监管、生态环境

等部门在职责范围内依法做好肥料监督管理相关工作。” 

3.删去第七条。 

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https://www.yunbaogao.cn/report/index/report?reportId=11_5249


